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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

根据《关于报送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现就额敏县2024年国有企业资产专项报告汇报如下：
一、国有资产基本情况
2024年度额敏县县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2.3亿元，较上年增加23.4亿元，增长39.73%；负债总额36.9亿元，较上年减少2.3亿元，下降5.87%，资产负债率44.84％；净资产（年末所有者权益）45.5亿元，较上年增加25.8亿元，资本积累率230.96%。
二、额敏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县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和部门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自治区、地区关于国有资产监管的各项规定和政策要求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，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。
（一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。进一步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，严格要求企业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，坚持把党的领导深度嵌入企业治理结构，推动党组织与企业决策层、执行层有机融合，31个董事会中党员占比达78%，推动全面开展“五个好”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，2024年度县属国有企业4个党支部被评为“五个好”，9个党支部被评为“四个好”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研究制定《额敏县国资委责任清单、权力清单》《额敏县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管理规定》《额敏县国有企业监督管理规定》《额敏县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、业务支出管理办法》等，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计，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和监管手段进一步完善。
（二）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创新。利用“6+N”国有资产管理体系，推动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，开展专业化整合，将国投集团9家子公司优化整合为4家，将2家子公司并入山川文旅公司，进一步壮大公司资产规模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（三）突出抓好风险防控，提升资产运营效率。强化国有企业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双约束，将资产负债率纳入国有企业绩效考核指标，开展县属国有企业债务清理工作，进一步织密防范债务风险坚固防线。加强资产风险管理，将部分车辆和房产以注资方式注入山川文旅公司，盘活处置资不抵债企业，加快完成清退处置工作，已清算注销4家企业，正在注销企业2家。
三、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国有企业产业经营、主责主业不清晰。部分企业存在经营范围广泛、产业经营类别多样、特色不聚焦，存在“什么赚钱就做什么”的投机倾向，同质化竞争制约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国有资本效能发挥。
（二）党建工作有待进一步强化，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。虽然企业负责人和党组织书记实行“一肩挑”人数覆盖率接近100%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部分“一肩挑”人员存在重业务轻党建思想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短板，决策行政化制约了企业治理效能和高质量发展。
（三）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不到位，投资决策体系还不规范。部分企业风险管理意识淡薄，缺乏科学完善的风险识别、评估和预警机制，对市场波动、行业周期等外部环境变化应对能力不足。
四、国有资产管理下一步改进措施和建议
（一）持续加强党的领导。聚焦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制度化、规范化，确保党组织在经营管理中真正发挥“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”作用。严格落实“党建入章”要求，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，细化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清单，确保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织研究讨论后，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。建立党组织决策事项跟踪督办机制，定期检查执行情况，确保党组织在企业重大决策、选人用人、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发挥把关定向作用，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治理效能。
（二）推进县属国企专业化整合重组，打造差异化主业板块。按照“一企一主业”，对同质化竞争的公司实施战略性重组，明确各企业核心主业和发展方向，通过撤销合并、无偿划转、混合改制等方式消除同业竞争，实现集团化、集约化管理，集合优化资源，加强企业集团管控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形成新体制、新机制，建成决策科学、权责明确、执行有力、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实现降低运营风险，提高运营效益，提升竞争能力。
（三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，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水平。紧紧围绕“国企改革、国资监管”两条主线，突出抓好完善现代企业制度，完善国有企业监督、评价、反馈工作，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行。完善国有企业监督管理体系，做到授权与监管相结合、放活与管好相统一，不断提高监管的系统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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